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理表
	单位全称
	广元市昭化区发展和改革局

	办公地址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京兆路78号
	邮编
	628000

	机构性质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内设机构   □临时机构     □其他

	执法主体

类别
	    ☑法定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受委托的机关或组织 □行使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机关

	执法职权

类型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征收

    □行政征用  ☑行政检查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行政许可、行政奖励等                 

	经费来源
	    ☑财政全额拨款   □财政差额拨款   □自收自支   □其他        

	执法依据
	1.行政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管道建设的选线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容易发生洪灾、地质灾害的区域，与建筑物、构筑物、铁路、公路、航道、港口、市政设施、军事设施、电缆、光缆等保持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规定的保护距离。新建管道通过的区域受地理条件限制，不能满足前款规定的管道保护要求的，管道企业应当提出防护方案，经管道保护方面的专家评审论证，并经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等。

2.行政处罚：《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九条“从事粮食收购的经营者（以下简称粮食收购者），应当具备与其收购粮食品种、数量相适应的能力。从事粮食收购的企业（以下简称粮食收购企业），应当向收购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企业名称、地址、负责人以及仓储设施等信息，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变更备案。”等。

3.行政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五十二条“对违法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限期拆除；逾期未拆除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组织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4.行政检查：《节能监察办法》第三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全国节能监察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能监察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等。

5.其他行政执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四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循环经济管理、科学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示范和推广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等。




